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及其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設置 

外國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９６年２月７日台文字第０９６００１８０５３C號令修正 

一、 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十四條第

一項規定，特訂定本規定。 

二、補助基準： 

依國際教育學術交流合作政策及本部年度預算經費編列情形，以七

比一比二之比例分配予各大專校院修讀學位之外國學生、外國交換

學生及其附設之華語文教學機構（以下簡稱華語中心）外國學生。 

三、申請補助資格： 

（一）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人數超過十人以上者，得於每年十月

三十一日前（文到日期），將當學年第一學期修讀學位之外國

學生人數（不含已獲政府相關計畫補助者）列冊（表一），送

本部核配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二）大專校院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超   

過十人以上者，得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文到日期），將上

年度十月一日至本年度九月三十日招收之外國交換學生人數

研習月數列冊（表二），送本部核配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三）華語中心招收外國學生上課總時數在二萬（人時）以上者，

得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文到日期），將上年度八月一日至

本年度七月三十一日已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列冊（表三），送

本部核配補助款，逾期視同放棄。 

（四）大專校院對當年之核配補助款確有不足情形，得於當年十月

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提出專案需求執行計畫，經本部審議通

過並視經費許可範圍，追加補助款。 

四、補助款支用範圍： 

本補助款限用於獎勵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於各大專校院就學

之外國學生及就讀於華語中心之外國學生。各大專校院及華語中心



應自行訂定核給外國學生獎學金相關規定（含申請方式、受獎待

遇、審核基準及程序等），並上網公告，擇優核獎。 

五、撥款及核結方式： 

（一）撥款： 

          1.各大專校院及華語中心應於報送外國學生人數之次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依本部核配補助款金額，備據（須註明為「部

分補助」），並附辦理本項獎學金之作業規定中英文版及網

址，送本部請領相關經費，逾期視同放棄。核獎後一個月

內應將受獎學生名冊送本部。 

2.追加補助款，應於當年內請領。 

（二）核結： 

獲本部部分補助之各大專校院及華語中心，應於當年十二月

十日前，備文檢附該補助款之經費收支結算表（表四）送本

部辦理核結。 

六、各大專校院或華語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將停止核撥或酌

予扣除補助款： 

（一）執行補助款之結餘金額超過本部原撥款金額十分之一時，酌予

扣除下一年度經費補助額度。 

（二）招收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曠課時數超過總時數四分之一，學

校未予警告或退學，並通知轄區警察機關，經有關機關查獲或

通報者，視為未確實督導外國學生在臺學業及生活，酌予扣除

下一年度經費補助額度。 

（三）其他經本部認定屬重大違失，得停止下一年度經費補助或酌予

扣除下一年度經費補助額度。 


